
原住民族事務類：案件編號 30 

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

「北原會館場地使用申請」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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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初審 

 

2.3駁回 
 

3.  1日 

 

3.市民服務大平臺及電子

郵件通知申請人審核通過

同意借用，並請申請人於核

准日起 7日內繳交場地使

用費及保證金 

 

申請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14 日 

 


